
“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管理办法 

（2018 年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开展 “中国天然氧吧” 创建活动目的是通过

评价旅游气候及生态环境质量，发掘高质量的旅游憩息资源，

倡导绿色、生态的生活理念，发展生态旅游、健康旅游。旨

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发展理念和国家生态

文明发展战略,贯彻落实《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

见》精神。 

第三条“中国天然氧吧”创建对象为我国境内气候舒适，

生态环境质量优良，配套完善，适宜旅游、休闲、度假、养

生的区域，包括县（县级市、区）行政区或规模以上旅游区

（旅游区面积不小于 200 平方公里）。 

第四条  “中国天然氧吧”由所在地的县（县级市、区）

政府或同级别的管理部门、规模以上旅游区运营部门自愿组

织申报。 

第五条  “中国天然氧吧”创建评审坚持科学性、真实

性、公益性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第六条 “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评审每年举办一次。 



 

第二章  活动的组织 

第七条  “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由中国气象服务协

会组织。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设立“中国天然氧吧” 组织委

员会，负责具体创建活动的组织工作，组织委员会包含主任

委员 1 名，副主任委员 2 名，成员 4-6 名。 

第八条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组建“中国天然氧吧”专家

库。成员由气象部门、旅游部门、环保部门、林业部门、相

关科研院所以及中国气象服务协会直属会员企业按条件推

荐，经中国气象服务协会遴选后产生，根据需要从专家库中

选取专家，在组织委员会组织下开展相关工作。专家库成员

须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有丰富实践经验，或是在业内有一定

知名度的专家。 

第三章  申报基本条件 

第九条 申报 “中国天然氧吧”的区域应具备以下基本

条件：  

（一）气候条件优越，一年中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达“舒

适”的月份不少于 3 个月；  

（二）负氧离子含量较高，年平均浓度不低于 1000 个/

立方厘米； 

（三）空气质量好，一年中空气质量优良率不低于 70%； 

（四）生态环境优越，生态保护措施得当、居民健康水



平高、旅游配套齐全，服务管理规范。  

第十条 申报 “中国天然氧吧”的单位应设专人负责相

关工作，并承担创建活动过程中涉及的相关费用。 

第四章  申报 

第十一条 由申报 “中国天然氧吧”的单位向中国气象

服务协会申报，也可委托省级气象服务部门向中国气象服务

协会申报。 

第十二条 申报资料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如下： 

（一）基本内容 

1. 生态旅游发展规划制定及落实情况； 

2．气候条件、负氧离子状况、环境空气质量、植被覆盖、

地表水质等生态环境状况； 

3．旅游配套情况； 

4．地区特色以及获得荣誉情况。 

（二）要求 

1．由申报单位提供“中国天然氧吧”书面申报资料，并

将申报材料电子版传送至指定邮箱； 

2．“中国天然氧吧”申报表中需由相关单位签署意见的

栏目，应写明对申报活动的具体意见； 

3．申报资料中提供的文件、证明材料和印章应清晰，容

易辨认； 

4．申报资料应科学、准确、合法、有效。如有变更应有



相应的文字说明和变更文件；涉及相关数据监测、处理见附

录《“中国天然氧吧”监测数据处理指南（试行）》。  

第五章 初审、评价、复核与评定 

第十三条 “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组委会依据本办法

规定的申报基本条件和要求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组织对

通过初审地区的生态气候环境进行客观评价、现场复核。 

第十四条 现场复核组设组长 1 名，成员 2-3 名，复核

组组长从“中国天然氧吧”专家库中选取。 

第十五条 现场复核的内容和要求： 

（一）听取申报单位对本地区相关情况的介绍； 

（二）查阅前期文件、技术资料等； 

（三）复核组按要求进行实地数据采集、勘验； 

（四）复核组向组织委员会提交现场复核报告。 

第十六条 组委会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客观评价结论、

现场复核报告进行综合评议，形成评定意见，报中国气象服

务协会审定。 

第六章  授 牌 

第十七条 经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审定后，对符合条件的

地区授予“中国天然氧吧”称号，并颁发牌匾和证书，同时

向社会发布。  

第十八条 未经中国气象服务协会授权，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复制牌匾和证书。 



 

第七章 监督与管理 

第十九条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对获得“中国天然氧吧”

称号的地区实行复查制度，定期检查、评估“中国天然氧吧”

的情况。 

（一）检查、评估工作自授牌之日起每三年组织一次； 

（二）获得“中国天然氧吧”称号的地区须按要求向中

国气象服务协会递交检查、评估材料； 

（三）对于没有通过检查、评估的地区，中国气象服务

协会建议其进行整改，对整改后仍不符合“中国天然氧吧”

条件的地区，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将撤销其“中国天然氧吧”

称号，并进行公开。 

第八章  纪 律 

第二十条 申报“中国天然氧吧”的相关资料不得弄虚

作假。 

第二十一条 “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必须认真执行

有关法规和国家、行业有关标准、规范、规程及回避制度。

凡参与“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

行本办法及有关纪律规定，严禁收取任何单位或个人赠送的

礼品、纪念品和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第二十二条 凡违反本办法及有关纪律规定，情节严重

的，对申报单位取消参评资格；对复核、评定专家则取消“中



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专家资格，不得再进入中国气象服务

协会专家库；属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工作人员的，视情节给予

纪律处分；对于未经授权擅自授予“中国天然氧吧”称号、

复制牌匾和证书的单位或个人，中国气象协会拥有追究其法

律责任的权力。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气象服务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正式下发起施行。 

 


